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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貳、案   由：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民宅之未立案機

構於109年9月22日發生大火，造成3名長

者不治，該區里長曾於 108年 8月及 9月

間，2次致電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詢

問該址是否為立案之長照機構，話務中心

依次轉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及衛生局，該

府衛生局雖曾派員查訪，卻推稱因里長要

求話務中心不錄案，故未成案且無記錄留

存，亦未持續追蹤複查，顯示府對於未立

案機構之通報處理流程未盡周延，且訪視

查核管理作業草率；又本案火災中2名死

者原為轄內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機構住民，具有社會福利低收入戶身分且

領有政府補助，臺北市政府對於老人福利

機構歇業後未訂有相關追蹤機制，致未能

追蹤機構住民依安置計畫執行，以獲得妥

適之照顧；甚且，臺北市內湖區公所亦未

落實執行低收入戶總清查作業，未及時發

現歇業機構住民入住於未立案機構，核有

違失。 

參、事實與理由： 

為調查「臺北市內湖一家未立案的安養中心發生火

警，造成3名老人送醫不治，凸顯社區長照的諸多問題。

究竟衛生福利部有無統計全國有長照全日住宿照顧需求

者有多少人？長照的供需是否均衡？當地里長曾分別向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和衛生局檢舉內湖該安養中心違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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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卻未有下文。究竟該未立案機構存續時間多久，期

間有否接獲違規經營通報或查處紀錄？相關未立案機構

通報機制為何？查處績效與處置如何？就本案有否行政

疏忽，相關單位有否針對該場域是否符合土地分區使用

規定或消防設施的必要項目與檢查情形？」等情案，經

向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臺北市政府調閱卷證資

料，並於110年3月22日詢問衛福部長期照顧司、護理及

健康照護司、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臺北市政府

及臺北市內湖區公所（下稱內湖區公所）等業務相關人

員，再參酌衛福部於本院詢問後所補充之書面說明等資

料發現，臺北市政府對於未立案機構之通報處理流程未

盡周延，且訪視查核管理作業草率，警覺性不足，錯失

及時發現並查處未立案機構之契機，且對於老人福利機

構歇業後未訂有相關追蹤機制，致未能追蹤機構住民依

安置計畫執行，以獲得妥適之照顧；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亦未落實執行低收入戶總清查作業，未及時發現歇業機

構住民入住於未立案機構，該府之後雖然亡羊補牢，建

立查核機制，卻已造成3名長者死亡，實有違失，應予糾

正促其注意改善。茲綜整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民宅之未立案機構於 109 年

9 月 22 日發生大火，造成 3 名長者不治。火災前該區

里長曾於 108 年 8 月及 9 月間，2 次致電 1999 臺北市

民當家熱線，詢問火災發生地點是否為立案之長照機

構，該府話務中心第 1 次協助轉接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因中午休息時間，而未能接通；第 2 次轉接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後，該局雖曾派員查訪，卻因現場無違

法事證或緊急急迫事件，並推稱因里長要求話務中心

不錄案，故未成案且無紀錄留存。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於現場查訪後亦未持續追蹤複查，確認該址是否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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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機構，足證該府對於未立案機構之通報處理流程未

盡周延，且訪視查核管理作業草率，警覺性不足，錯

失及時發現並查處未立案機構之契機，之後雖然亡羊

補牢，建立查核機制，卻已造成 3 名長者死亡，實有

違失。 

(一)按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本法施行

前，已依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設立從事本法所定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

之私立機構，除有擴充或遷移之情事外，不受第 1

項之限制。」同法第 23 條規定：「長照機構之設

立、擴充、遷移，應事先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同

法於 108 年 6 月 19 日修正公布第 47 條規定1：「長

照機構違反第 23 條規定……裁處新臺幣 6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第 1 項）……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第 2 項）未經

許可設立為長照機構，除依前 2 項規定處罰外，並

命其歇業與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第 3 項）」

次按，老人福利法第 36 條規定：「私人或團體設立

老人福利機構，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設立許可。……但小型設立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

者，得免辦財團法人登記：一、不對外募捐。二、

不接受補助。三、不享受租稅減免。」同法第 3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未依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許可設立而從事照顧服務者，應派員進入該

場所檢查。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並應

提供必要之文件、資料或其他協助。」是以，長照

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均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

可，且主管機對於未經許可設立之長照機構，應處

                   
1
 已於 110 年 6 月 9 日再次修正公布。 



4 

 

以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命其歇業並公布其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主管機關對未依老人福利法第 36 條

第 1 項規定許可設立而從事照顧服務者，應派員進

入該場所檢查。 

(二)本案發生經過及臺北市政府查處情形： 

1、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臺北市消防局）救災指

揮中心於 109 年 9 月 22 日 14 時 38 分接獲民眾

報案，臺北市内湖區康寧路一段 1 樓民宅（下稱

案發地址）發生火警，大湖分隊於 14 時 43 分到

達現場，15 時 0 分控制火勢，15 時 7 分撲滅火

勢。 

2、案發地址未有依老人福利法、長期照顧服務法、

護理人員法等相關法規申請設立許可作為老人

福利機構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紀錄，該場所丁

姓負責人未合法申請立案，自行收置 3 名行動不便

的民眾，該 3 名民眾急救後宣告不治。 

3、案發地址之建築物土地使用分區屬第三種住宅區

，領有 67 建（內）字第 028 號建造執照、68 使

字第 0224 號使用執照，原核准用途 1 樓為店舖

與住宅、2 樓為集合住宅、地下 1 樓為防空避難

室。未有室內裝修及變更使用執照資料，無區劃

變更資料可稽。 

4、因案發地址未有公安申報紀錄，且因未有立案資

料，臺北市消防局無列管及消防檢查紀錄。另依

消防法第6條第4項前段規定，不屬於第1項2所定

標準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住宅場所之管理

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該址

於106年12月22日申請補助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

                   
2
 消防法第 6 條第 1 項：「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

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場所之分類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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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當時為民宅），並安裝於1樓室内天花板，火災

當下正常運作，惟住民臥病在床無法自力避難。 

(三)臺北市政府對於未立案機構通報及查處情形：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下稱1999熱線），依據「臺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及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作業程序」，訂有陳情服務

標準作業流程，當接獲民眾來電反映之事項涉及行

政程序法所界定之陳情範疇時，經告知相關規定及

探詢民眾意願後，可協助成立陳情案件，而為便於

處理機關對案件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時，得適時聯

絡釐清，於成案時均須請民眾提供真實姓名及聯絡

電話，若資料不實者其案件則將予存參。若民眾通

報案件為緊急類型之案件，危及民眾生命財產人身

安全等3，無論民眾有無提供姓名及電話，皆會為民

眾立案。而對於接獲未立案機構之檢舉或通報，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下稱臺北市社會局）與衛生局（下

稱臺北市衛生局）之分工如下： 

1、臺北市社會局：訂有未立案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

機構之處理流程圖，如接獲未立案機構之檢舉或

通報，將視需要發文會同相關局處現場會勘及蒐

證，針對違法者開立罰緩處分並持續追蹤列管。 

2、臺北市衛生局：接獲民眾舉報或相關來源通報

後，依「稽查不合格場所追蹤管理流程」辦理，

稽查人員執行場所檢查結果不合格，依護理人員

法、醫療法等相關法規辦理，至複查合格方解除

列管。 

(四)然自106年1月26日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通過後，住

宿式長照機構之設立、管理等業務，由臺北市衛生

                   
3
 如：瓦斯洩漏、失火、搶劫、公共設施設置不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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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主管，1999熱線卻未能更新資料，而於里長第一

次致電詢問時，未能正確轉接業務單位。此據臺北

市政府查復略以：「本案火災發生前，內湖區公所

紫雲里辦公處夏里長因曾接獲里民反映，案發地址

未掛養護中心招牌，疑似有行動不便之老人在內接

受照護，夏里長遂於108年8月7日及同年9月2日撥

打1999專線詢問，第1次致電內容：夏里長表示住

家附近新承租的房子疑似有未立案安養中心，話務

人員告知可協助立案，里長表示只是想詢問哪個單

位可協助，話務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查詢業務分機

為臺北市社會局，告知里長分機號碼並協助轉接，

因當時係中午午休時間，轉接不成功，里長表示稍

後會再自行撥打；第2次致電內容：夏里長表示要

轉臺北市衛生局長期照護科確認一個長照機構是

否有立案，經話務人員確認里長僅係要先詢問，後

續才決定是否檢舉處理，話務人員依標準作業流程

查詢業務分機及詢問單位後，協助轉接臺北市衛生

局」等內容，在卷可稽。 

(五)再查，臺北市衛生局於108年9月17日派員至現場訪

查，當時現場為民宅且鐵門深鎖，敲門無人回應，

連絡當地警局派員協助，偕同警方及里長到場後，

敲門也無人回應。臺北市政府稱因現場並未發現違

法事證及急迫危害情形，且本案陳情人（即里長）

要求話務中心不錄案，因此未成案且無紀錄留存，

後續亦未再收到相關通報，未再行複查，已請當地

派出所加強巡邏等云云。惟夏里長於短短不到1個

月即通報2次，進線內容重點均係確認本案發生火

災地點是否為立案之長照或安養機構，顯見其身為

基層公職人員，於接獲里民反映事項，已進行處理

及查報。然而，臺北市政府因長期照顧服務法於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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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26日修正公布，將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

長照機構與依老人福利法設立之老人福利機構，分

由該府衛生局及社會局管轄，對於疑似非法容留老

人或未立案機構，前端檢舉案件初篩作業與後端聯

合查處作為，未進行勾稽整合，通報案件轉由權責

單位進一步稽查後，又缺乏橫向聯繫及追蹤管理機

制。再者，臺北市黃副市長珊珊於接受本院詢問時

表示：「丁姓負責人都是從後門出入，前面無法查

覺有無營業狀況，也沒有什麼聲音，鐵門全部都是

封死，都不從正門進出。管區的部分以前會查戶

口，警政署賦予責任主要以維護治安為主，……」，

足證該府對於未立案機構之通報處理流程未盡周

延、訪視查核管理作業草率且缺乏警覺性，致未能

發現本案里長實已通報2次，錯失查核未立案機構

之契機，實有違失。對此，臺北市政府查復資料及

該市黃副市長珊珊接受本院詢問時均坦承：「臺北

市衛生局依『稽查不合格場所追蹤管理流程』程序

派員至現場檢查，查核結果未發現違法事證，後續

未再行追蹤，檢討原因係稽查步驟不夠完整」、「里

長通報第2次轉到衛生局，同仁有記載下來後，衛

生局親赴現場查看，因為沒有辦法進去，後續同仁

並未再追蹤，這在工作案件紀錄有看到……」、「衛

生局與社會局以後是聯合稽查，單一窗口通報到衛

生局，再會同社會局、警察局、民政局到現場查核，

日後接到民眾通報後都是依新的標準作業流程處

理。」等內容在卷可稽。 

(六)依據臺北市政府事後檢討：臺北市衛生局因稽查流

程不夠完整，後續未再追蹤，簡任技正及長期照護

科科長各記申誡1次。另於109年9月28日訂定「臺

北市接獲檢舉疑似非法容留老人案件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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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單一窗口受理通報，主動發掘未立案機構及網

路媒體、輿情之主動監控，加強查察，並以聯合稽

查案件管理系統派案，進行跨單位聯合稽查，持續

列管追踨： 

1、接獲檢舉案件後，依「民眾來電檢舉疑似非法容

留老人 1999 QA 初篩案件」進行篩選，確認為疑

似非法容留老人案件，由臺北市衛生局錄案並登

錄於系統，請各機關依照主管業務確認檢舉事證

，由臺北市衛生局、社會局、民政局及警察局聯

合稽查。 

2、若受檢者拒絕受檢或若有即時處置之必要，則依

行政執行法或老人福利法第 37 之 1 條規定進入

場所檢查，確認違法樣態，若有具體事證，於稽

查報告詳實記錄，並逕依主管法規辦理裁處。  

3、未遇受檢者亦應於稽查報告詳實登載，並列管 3

個月，若涉及相關局處，各局處依權責追蹤 3 個

月，並回復檢舉人辦理情形及解除列管，後續進

行相關統計分析。  

4、臺北市政府表示，不論民眾透過「HELLO TAIPEI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下稱單一陳情系統），或

由 1999 熱線協助立案，其案件皆統一登錄於單

一陳情系統，並由系統將案件派送至權責機關辦

理及回復，機關辦理結果民眾亦可於單一陳情系

統逕行查詢。 

5、至於本案未立案機構丁姓負責人，臺北市衛生局

以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3條，依同法47條處新

臺幣（下同）10萬元罰鍰，並公布其負責人姓名。

另丁姓負責人涉及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老人

及身心障礙者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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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北市社會局以違反老人福利法第51條第5款

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5條第4款規定，分

別裁處罰鍰15萬元及6萬元整，並公告其姓名。 

(七)綜上，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民宅之未立案機構

於109年9月22日發生大火，造成3名長者不治。火

災前該區里長曾於108年8月及9月間，2次致電1999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詢問火災發生地點是否為立案

之長照機構，該府話務中心第1次協助轉接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因中午休息時間，而未能接通；第2

次轉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後，該局雖曾派員查訪，

卻因現場無違法事證或緊急急迫事件，並推稱因里

長要求話務中心不錄案，故未成案且無紀錄留存。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現場查訪後亦未持續追蹤複

查，確認該址是否為立案機構，足證該府對於未立

案機構之通報處理流程未盡周延，且訪視查核管理

作業草率，警覺性不足，錯失及時發現並查處未立

案機構之契機，之後雖然亡羊補牢，建立查核機

制，卻已造成3名長者死亡，實有違失。 

二、本案火災中 2 名死者原為臺北市私立佑呈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養護型）機構住民，具有社會福利低收入戶

身分且領有政府補助，然臺北市政府對於老人福利機

構歇業後未訂有相關追蹤機制，致未能追蹤機構住民

依安置計畫執行，以獲得妥適之照顧；甚且，臺北市

內湖區公所亦未落實執行低收入戶總清查作業，未及

時發現歇業機構住民入住於未立案機構，置其於有居

住安全危害並損及其受照顧之權益，核有違失。 

(一)按老人福利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

                   
4
 據臺北市消防局 109 年 10 月 21 日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案址主要照顧人員為丁姓負責人

及其丈夫。因丁姓負責人、其丈夫及女兒於 109 年 9 月 22 日約 13 時 30 分至勞工保險局，爰

火災當下未有照顧人員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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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在中央為衛福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法第36條第5項規定：「第

1項申請設立許可之要件、申請程序、審核期限、

審查基準、許可證書之核發、撤銷與廢止許可、停

業、停辦、歇業與復業、擴充與縮減、遷移、財務

收支處理、督導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法第50條第1項規定：「私立

老人福利機構停辦、停業、歇業、解散、經撤銷或

廢止許可時，對於其收容之服務對象應即予以適當

安置；其無法安置時，由主管機關協助安置，機構

應予配合；不予配合者，強制實施之，並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得予接管。」

再依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7

條規定：「私立老人福利機構歇業或解散時，應於1

個月前檢具申請書敘明理由、現有收容老人安置計

畫及日期，報主管機關許可。」是以，老人福利機

構歇業，應於1個月前檢具申請書敘明理由、現有

收容老人安置計畫及日期，報主管機關許可。 

(二)本案發生火災之未立案機構，丁姓負責人前經申請

及核准設立之機構： 

1、丁姓負責人於106年5月承接經營臺北市私立佑

呈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下稱佑呈長照

中心），地址位於内湖區成功路二段，核定床位

數為19床。 

2、另佑呈長照中心前身係88年6月15日依老人福利

法設立之「臺北市私立展欣老人養護所」（下稱

展欣老人養護所），展欣老人養護所103年至106

年期間，以原負責人業務繁忙為由，申請變更負

責人計3次，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審查書面資料

及函詢其他縣市查詢負責人違規紀錄，並進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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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會勘後，均同意更換負責人。 

3、展欣老人養護所與更名暨變更負責人後之佑呈

長照中心，係位於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

233、235號2樓。 

4、106年4月27日展欣老人養護所再次向臺北市社

會局申請變更負責人暨更名為佑呈長照中心，將

機構轉讓予丁姓負責人繼續經營。  

5、丁姓負責人於108年7月15日向臺北市社會局提

出申請於108年8月10日歇業，並提供當時13名在

院住民之安置計晝。該局於108年8月12日現場勘

查確認皆已清空，爰於108年8月19日發函同意佑

呈長照中心歇業。  

(三)經查，臺北市社會局未訂有相關老人福利機構歇業

後所提安置計畫之追蹤機制，而於本案火災發生

後，始追蹤該13名住民去向，發現9名長者亡故（含

本次火災劉姓及莊姓2名死者），1名住院，另2名返

家。按佑呈長照中心歇業時原有13名住民之安置計

畫，4名轉介其他機構，其餘9名皆預計由家屬帶

回，包括2名中度、極重度身心障礙者，且均具有

低收入戶身分，為臺北市社會局核准收容補助對

象。由於接受機構照顧之中度、極重度身心障礙住

民，其照顧需求勢必須要較多照顧資源，如由家屬

帶回照顧，其所需之照顧服務及資源是否足夠讓其

獲得妥適之照顧，亦或家屬後續仍須機構照顧等服

務，主管機關若未持續追蹤安置計畫執行情形，如

何知悉歇業機構之原有住民皆依安置計畫獲得適

當之安置與照顧，確有疑慮。再者，據臺北市社會

局歇業會勘訪查紀錄略以：「1.現場工作人員及長者

均已淨空。2.現場設備，寢室已淨空、大廳（護理

站、物品）皆已淨空、戶外大門招牌已拆除、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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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已淨空，查核人員與負責人並在紀錄上簽

名。」顯見該局現場會勘僅係確認原址清空、無從

事照顧老人事實，並未追蹤住民安置計畫執行情

形，確認住民是否獲得妥適安置。對此，臺北市政

府辯稱，佑呈長照中心當時依規定提供住民安置計

畫，且該機構未反映13名住民需臺北市社會局協助

安置，經該局現場檢視，住民及設備確實清空，爰

同意歇業等云云。惟查本次火災2名死者確實原為

佑呈長照中心之住民，當時安置計畫預計由家屬帶

回，卻在本案發生後，臺北市社會局清查後始發現

其入住於未立案機構，此有該府詢問查復資料：「臺

北市社會局前未訂有老人福利機構歇業追蹤相關

機制，為避免類似情事發生，該局業已訂定老人福

利機構歇業處理流程，後續歇業機構審核，也將依

相關規定辦理。」在卷可證。是以，臺北市政府對

於老人福利機構歇業後未訂有相關追蹤機制，致未

能確保機構住民依安置計畫執行，以獲得妥適之照

顧，實有怠失。 

(四)再查，本案劉姓、莊姓2名死者具有低收入戶福利身

分且領有政府補助。依據臺北市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調查及審核作業規定第2

點第1項，區公所負責受理低收入戶申請案件，並

交由里幹事訪視及個案調查。每年定期舉辦低收入

戶總清查，每兩年辦理一次低收入戶訪視。依訪視

調查結果，實際居住臺北市者，由區公所續辦低收

入戶財稅審查；訪視異常案件（含訪視未遇、居所

不明、訪視3次未遇、住居所明顯不適合居住），由

區公所函報臺北市社會局辦理低收入戶資格註銷

或駁回。復依臺北市政府查復，本案劉姓個案於108

年總清查時，區公所有親訪到個案，經審查符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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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戶資格；莊姓個案為區公所訪視異常（居所不

明），但未通報臺北市社會局，致未即時註銷低收

入戶資格，已檢討加強低收入戶審查檢核及通報機

制。 

(五)據社會救助法相關規定5，生活扶助以現金給付為原

則。但因實際需要，得委託適當之社會救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家庭予以收容。地方主管機關

應經常派員訪視、關懷受生活扶助者之生活情形，

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導，並依其收入或資產增減

情形，調整扶助等級或停止扶助。是以，主管機關

對於接受扶助之個案，除給予現金給付外，應透過

訪視瞭解其所需之服務類型，並依實際情況調整或

停止扶助，此係立法者課予主管機關之責任與義

務。揆諸上述，本案其中2名死者原為立案機構之

住民，具有低收入戶社會福利身分，主管機關理應

掌握其接受補助及安置情形，然臺北市政府卻於本

案火災發生後，經追蹤始發現該2人入住於未立案

機構，顯見該府對於機構歇業後，因未訂有追蹤機

制，而具有社會福利身分之住民後續安置狀況，其

生活扶助應訪視、關懷其生活情形，以及低收入戶

審查檢核等機制，均有未落實執行及未盡周延之

處。對此，臺北市政府於接受本院詢問時亦坦承：

「之前在機構，歇業後追蹤不夠確實，確定清空結

案沒有確認後續，如：老人是否確定回家或機構。

以後會確實查訪，依老人福利機構歇業處理流程辦

理。」「（本案身故）長者是列冊的低收入戶，而不

                   
5
 社會救助法第 11 條第 1 項：「生活扶助以現金給付為原則。但因實際需要，得委託適當之

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家庭予以收容。」同法第 14 條：「直轄市及縣（市）主

管機關應經常派員訪視、關懷受生活扶助者之生活情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及輔導；其收入

或資產增減者，應調整其扶助等級或停止扶助；其生活寬裕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顯不相

當者，或扶養義務人已能履行扶養義務者，亦同。」 



14 

 

是列冊的獨老，他本來是在機構，住機構並不會加

以註記，這部分我們有檢討。」等語可證。 

(六)本案發生後，臺北市政府業已懲處相關違失人員，

包括內湖區公所承辦人員因辦理108年低收入戶總

清查時，未依規定即時註銷莊姓個案低收入戶資

格，記申誡2次；該公所社會課課長因督導不周，

記申誡1次。另臺北市社會局部分，因老人福利機

構歇業審查流程未臻完備，時任老人福利科科長督

導不力，記申誡1次；社會工作科科長未盡督導之

責，致未即時落實低收入戶獨居長者之關懷訪視，

記申誡1次。至於其他檢討改進作為包括： 

1、臺北市社會局於本事件發生後即於自109年9月

23日至109年9月28日止，清查近5年歇業之老人

福利機構共計12家，原址複查現況業已變更用途

或重新裝修，確未有照顧情形。另查歇業住民人

數共計203人，計有86名業已亡故，111名安置於

合法立案機構，6名家屬帶回。該局並訂定老人

福利機構歇業處理流程，歇業機構1年內至少原

址複查及追蹤住民2次： 

（1）除原審查住民安置情形及現場會勘確認原址

清空，無從事照顧老人事實之流程外，未來針

對機構陳報之住民安置名冊勾稽比對，建立通

報轉介標準，依據住民之福利身分及是否有家

屬提供後續照顧分別處理。 

（2）有家屬者，聯繫並確認家屬照顧計畫及提供照

顧資源諮詢，有困難則協助轉介安置；無家屬

之住民協助優先轉介機構並追蹤照顧情形，如

返回社區居住，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派訪實

居情形、恢復補助，符合獨居長者身分依規定

關懷訪視及結合長期照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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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歇業3個月內機構原址第1次複查，歇業1年內

機構原址第2次複查，歇業2至5年內，每年複查

1次，皆無違規收住老人始結案。  

2、低收入戶調查及審查作業改進作為： 

（1）訂定總清查訪視作業機制：各區公所進行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年度總清查訪視作業前，加

強教育訓練，除查核實居，續辦案件審查外，

如發現長者獨居或居住於未立案機構時，應立

即請里幹事予以通報立案；如遇特殊個案（住

居所不明、訪視3次未遇、住居所明顯不適合居

住等），承辦人應立即發函註銷，再由社會局複

審6。 

（2）低收入戶0-2類單一口長者專案訪視：109年各

區公所里幹事配合臺北市社會局辦理低收入戶

0-2類單一口長者專案訪視，查核其實際居住情

形，關懷福利需求，並予以轉介服務，如發現

長者獨居或居住於未立案安養護機構時，應立

即予以通報立案7。 

（3）單一口身心障礙者、65歲以上長者家戶，如為

委託代辦申請（含新申請案、申復案）臺北市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委託人以「直系 /旁系

血親、立案機構人員、鄰/里長、社會工作人員」

為原則，如有特殊情事需由其他人員代辦者，

請派員訪視確認申請人之居住情形及檢核通報

需求。 

                   
6
 審核流程加強分層檢核：總清查區公所初審函報社會局之應備文件，增列總清查訪視情形

檢核表，以供區公所函報前再次檢核使用，俾利核稿人員再次檢閱。 
7
 加強訪視通報機制：為完備訪視通報機制，針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單一口身心障礙者、

65 歲以上長者之家戶訪視，加強訪視人員辦理以下檢核、通報事項：(1)受訪對象須為本人、

直系/旁系血親、立案機構人員。(2)獨居長者，應通報社會局列冊。(3)疑似居住於未立案機

構，應通報衛生局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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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低收入戶新通過案，戶內凡有65歲以上長

者、12歲以下兒童之家戶，逐案通報社會局各

區社福中心辦理訪視評估。 

(七)綜上，本案火災中2名死者原為臺北市私立佑呈老人

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機構住民，具有社會福利

低收入戶身分且領有政府補助，然臺北市政府對於

老人福利機構歇業後未訂有相關追蹤機制，致未能

追蹤機構住民依安置計畫執行，以獲得妥適之照

顧；甚且，臺北市內湖區公所亦未落實執行低收入

戶總清查作業，未及時發現歇業機構住民入住於未

立案機構，置其於有居住安全危害並損及其受照顧

之權益，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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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綜上所述，臺北市政府對於未立案機構之通報處理

流程未盡周延，且訪視查核管理作業草率，警覺性不足，

錯失及時發現並查處未立案機構之契機，且對於老人福

利機構歇業後未訂有相關追蹤機制，致未能追蹤機構住

民依安置計畫執行，以獲得妥適之照顧，臺北市內湖區

公所亦未落實執行低收入戶總清查作業，未及時發現歇

業機構住民入住於未立案機構，該府之後雖然亡羊補

牢，建立查核機制，卻已造成3名長者死亡，實有違失，

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

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王幼玲、蘇麗瓊、蔡崇義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6  月    日 


